
散

為
萬

要求

集

.司-間-

體

為

才在

反
士
，心主

願

服
務
的
策
略
與
措
施

嵩
且
、
的
則

E司

志
願
服
務
係
指
個
人
本
著
濟
世
的
胸
懷
、
助

人
利
他
的
意
念
，
不
計
報
酬
地
依
自
我
專
長
、
意

願
'
選
擇
「
性
之
所
近
，
興
之
所
在
」
的
服
務
項

目
，
貢
獻
其
知
識
、
能
力
，
經
驗
、
技
術
、
時
間

等
，
以
志
工
情
服
務
人
萃
，
用
天
使
心
關
愛
社
會

，
增
進
社
會
公
益
的
服
務
。
換
言
之
，
它
是
助
人

利
他
，
愛
人
如
己
的
共
體
表
現
，
只
要
願
為
、
能

為
即
可
身
體
力
行
。
惟
貢
獻
應
有
方
向
，
服
務
領

重
技
巧
，
方
能
使
受
者
有
尊
嚴
，
施
者
亦
慷
慨
，

且
它
是
自
發
利
他
的
仁
心
義
舉
，
故
能
勞
而
無
怨

的
把
愛
心
散
佈
各
處
，
惠
而
不
費
地
將
關
懷
瀰
遭

人
間
。我

們
可
自
志
願
服
務
的
由
來
(
註
一
)
，
了

解
它
隨
著
經
濟
社
會
的
發
展
演
進
而
不
斷
向
精
深

邁
進
。
並
因
應
社
會
需
求
持
續
創
新
擴
展
，
是
以

在
各
種
不
同
領
域
中
均
可
見
志
願
服
務
的
貢
獻
與

價
值
;
諸
如
﹒
﹒
社
會
福
利
類
有
|
i
兒
童
課
後
輔

導
、
兒
童
服
務
、
在
宅
服
務
、
老
人
服
務
、
澳
障

服
務
、
青
少
年
服
務
等
。
文
化
類
有
|
|
文
化
志

工
、
導
覽
解
說•...•. 

等
。
教
育
類
有
|
|
導
護
媽

媽
、
林
老
師
、
愛
心
媽
媽

.•..•• 

等
。
警
政
類
有

|
|
義
警
、
義
消..•••• 

等
。
環
保
類
有
|
|
生
態

保
育
、
道
路
認
養
、
樹
木
認
養
、
環
境
保
護
等
。

其
他
類
有
以
其
專
長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l
i
美
容
美

髮
業
的
羲
剪
、
義
燙
、
醫
生
、
護
理
人
員
的
義
診

、
律
師
的
義
務
辯
護
、
法
律
諮
詢
、
財
稅
的
代
填

稅
單
、
稅
務
諮
詢
、
電
于
技
師
的
義
務
家
電
機
修

、
設
計
師
的
議
務
廣
告
設
計
，
甚
至
水
泥
匠
的
抓

漏
、
舖
路
、
消
費
媽
媽.••
•.. 

等
無
所
不
包
。
其
功

@
林
昭
文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約
特
研
究
竟

故
也
日
益
宏
大
，
故
為
近
年
來
大
家
致
力
推
展
之

焦
點
工
作
。

總
之
，
助
人
為
善
是
一
項
志
棠
，
服
務
的
動

力
泉
源
是
在
自
我
認
知
下
，
綜
融
不
同
意
念
而
組

成
，
它
兼
容
不
同
宗
教
與
哲
理
。
故
能
散
為
萬
殊

，
表
現
在
不
同
的
服
務
領
域
上
;
也
能
兼
容
並
蓄

聚
為
一
體
，
擴
大
服
務
績
拔
。
不
間
是
佛
教
的
慈

悲
、
佈
施
，
天
主
教
的
慈
愛
、
基
督
教
的
博
愛
、

道
教
的
做
功
德
、
積
善
行
、
儒
家
的
仁
愛
、
墨
家

的
兼
愛
，
以
及
利
他
說
、
互
助
論
、
服
務
觀

...•.
• 

等
都
是
自
發
利
他
的
仁
心
義
學
。
容
或
信
仰
有
別

，
項
目
不
悶
，
但
助
人
利
他
，
並
無
二
致
，
心
手

相
連
，
就
可
凝
成
善
的
連
鎖
。

貳
、
質
證
哲
理
美
基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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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理
是
經
驗
的
累
積
，
於
是
積
聚
愈
多
愈
精

深
，
使
用
愈
頻
愈
熟
練
，
而
從
事
同
→
工
作
的
人

員
因
砌
磋
而
有
纖
會
相
聚
，
因
相
聚
、
交
誼
而
有

近
似
價
值
觀
與
服
務
倫
理
觀
;
(
註
一
一
)
甚
且
對

自
我
價
值
之
意
識
，
平
等
觀
念
的
追
求
，
及
互
助

需
求
的
強
化
，
而
益
顯
其
功
裁
。
同
時
，
藉
由
不

斷
研
究
、
驗
證
而
發
展
一
套
可
長
可
久
的
志
願
服

務
哲
理
;
用
以
支
持
，
吸
引
更
多
民
眾
在
認
知
、

了
解
後
，
進
而
能
投
入
服
務
工
作
，
在
「
理
有
未

窮
，
知
有
不
盡
」
之
啟
姐
，
開
拓
其
廣
度
，
致
力

其
深
度
，
研
究
其
精
度
，
並
本
「
以
學
術
來
提
昇

品
質
，
用
專
業
來
促
進
服
務
」
之
信
念
，
來
精
進

服
務
哲
理
，
弘
揚
服
務
理
念
。

志
願
服
務
的
哲
理
，
散
見
於
社
會
科
學
中
，

諸
如
:
心
理
學
的
動
機
論
、
需
求
論
，
社
會
心
理

學
的
利
他
說
，
社
會
學
和
人
類
學
的
五
助
論
，
其

他
如
政
治
理
論
、
宗
教
觀
點...... 

等
，
茲
簡
述
如

後
，
俾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依
循
、
啟
趟
。

(
壹
)
動
機
論

動
機
和
行
為
有
直
接
相
闕
，
它
是
激
發
行
為

的
力
量
，
以
產
生
趨
近
目
標
的
行
為
。
易
一
一
一
一
口
之
，

志
願
服
務
的
。
理
動
力
來
自
基
本
動
機
的
滿
足
所

帶
來
的
精
神
力
量
，
擴
除
了
宗
教
的
因
素
，
附
屬

與
愛
、
自
尊
、
自
我
實
踐•..... 

等
需
要
的
滿
足
都

可
促
成
志
願
服
務
。
進
而
言
之
，
它
是
由
愛
出
發

，
從
價
值
中
持
續
。
(
註
一
二
)
茲
分
述
如
下

•• 

→
、
愛
與
關
懷•• 

愛
是
服
務
行
為
的
基
本
因
素
，

把
「
愛
人
如
己
」
的
精
神
閻
揚
即
為
志
願
服

務
之
動
力
泉
源
。
有
了
愛
為
基
礎
才
能
關
懷

週
遭
之
人
和
事
，
進
而
運
用
自
己
的
力
量
或

發
動
社
會
資
漲
，
謀
求
解
決
途
徑
，
反
之
，

則
對
社
會
冷
漠
，
其
人
際
關
係
也
易
於
疏
離

，
更
遑
論
助
人
利
他
。

二
、
價
值
:
愛
激
發
了
服
務
行
為
，
價
值
使
行
為

長
久
持
續
。
因
為
服
務
之
目
的
是
要
幫
助
需

要
幫
助
的
人
，
使
其
克
服
困
難
由
受
助
者
需

求
滿
足
的
喜
悅
，
則
可
感
受
到
服
務
的
成
就

感
興
價
值
、
肯
定
自
我
能
力
、
充
實
生
命
力

，
繼
而
引
發
了
持
續
性
的
服
務
行
為
。

一
二
、
社
會
責
任
:
強
烈
的
社
會
責
任
感
，
促
使
他

能
以
勇
行
仁
，
在
服
務
過
程
中
，
更
驗
證
其

對
民
眾
、
社
會
之
價
值
，
因
之
強
化
了
他
社

會
責
任
的
使
命
感
，
故
能
長
期
從
事
。

以
上
所
述
乃
是
純
就
理
性
志
願
服
務
者
的
動

懺
加
以
分
析
，
但
在
實
際
召
募
志
工
時
，
可
知
其

參
與
服
務
動
機
是
五
花
八
門
，
其
夜
雜
常
超
乎
一

般
人
所
能
想
像
，
且
均
係
多
種
動
機
混
合
而
成
。

故
應
深
加
察
識
、
善
加
誘
導
，
對
本
不
良
參
與
動

機
者
，
加
以
過
濾
、
督
導
，
俾
使
志
工
均
能
了
解

志
願
服
務
的
真
諦
而
真
正
投
入
。

志
願
服
務
動
機
論
中
尚
有
需
求
論
、
期
望
論

、
增
強
論
等
主
要
學
說
(
註
四
)
，
對
人
性
的
闡

釋
及
參
與
服
務
的
激
發
多
有
其
觀
點
，
茲
簡
述
如

後
，
用
供
研
參
。

→
、
需
求
論
(
H
A
巾
。
已
吋F
m
R
Z
C

心
理
學
者
相
信
人
的
潛
在
慾
望
之
實
現
就
是

一
種
需
求
，
尤
以
馬
斯
洛
(
E
S
E
F
E
8
)將

人
類
的
需
求
層
級
化
且
指
出
其
相
關
性
，
這
是
觀

念
的
一
大
進
步
與
突
破
。
當
最
基
本
的
需
求
滿
足

以
後
才
談
得
上
滿
足
次
耍
的
需
求
，
此
種
論
點
，

解
釋
了
動
機
驅
力
來
源
的
實
惰
。
馬
氏
的
需
求
理

論
(
註
五
)
係
依
人
類
的
需
求
而
排
列
為
五
個
層

級
;
依
次
為
生
理
的
需
求
、
安
全
的
需
求
、
親
和

感
興
愛
的
需
求
、
自
尊
的
需
求
、
自
我
實
現
的
需

求
等
。
此
一
理
論
引
導
我
們
去
辨
別
那
一
種
需
求

是
個
人
追
求
的
輕
重
緩
急
情
形
，
及
引
起
需
求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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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足
或
挫
折
等
。
同
時
也
告
訴
我
們•• 

服
務
的
提

供
者
在
生
理
需
求
和
安
全
感
上
是
滿
足
的
，
他
們

衣
食
無
缺
，
也
不
多
求
物
質
上
的
滿
足
。
從
服
務

付
出
的
行
為
中
，
可
驗
證
不
同
階
層
的
服
務
者
，

滿
足
了
不
同
階
層
的
需
求
。
因
志
願
服
務
是
因
應

需
求
而
產
生
，
唯
有
興
確
了
解
受
助
者
的
需
求
，

再
子
有
方
法
、
有
容
的
服
務
，
則
可
收
事
半
而
功

倍
之
效
。

二
、
期
望
論

S
M
Z
n
g口
們
可
吋
常
2
.
己

期
望
論
文
稱
工
具
論
(
註
六
)
，
其
立
論
基

礎
在
於
認
為
動
機
是
期
望
的
力
量
和
個
人
價
值
五

動
的
結
果
。
例
如
:
有
的
志
願
服
務
員
(
志
工
)

認
為
提
供
在
宅
(
居
家
)
服
務
足
以
使
很
多
貧
困

老
人
，
民
眾
生
活
獲
得
改
善
，
即
顯
示
個
人
的
服

務
價
值
。
亦
即
對
可
能
達
到
的
故
果
期
望
很
高
，

則
達
成
這
種
效
果
的
動
機
相
對
地
也
提
高
，
反
之

亦
然
。
故
期
望
與
個
人
的
價
值
在
志
願
服
務
員
參

與
或
拒
絕
的
過
程
中
扮
演
很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三
、
增
強
論
(
悶
。
戶
口
問
。
門

n
o
g
o
豆
、
H
d
g
品
)

增
強
論
(
註
七
)
強
調
賞
罰
與
學
習
對
個
人

行
為
的
影
響
;
簡
言
之
，
導
致
愉
快
結
果
的
行
為

(
正
向
增
強
)
會
促
使
人
不
斷
重
擾
。
史
肯
奈
氏

屯
的
阿
戶
口
口
叩
門

w
5
3
)
是
倡
導
增
強
論
學
者
中
較

具
聲
望
者
，
它
強
調
一
件
被
做
得
好
的
工
作
，
其

工
作
環
境
組
織
用
以
提
供
增
強
刺
激
的
重
要
。
例

如•• 

對
服
務
績
效
良
好
的
志
工
子
以
口
頭
嘉
勉
或

公
開
表
彰
獎
勵
，
可
鼓
勵
促
使
服
務
動
力
源
源
不

絕
。
惟
應
注
意
酬
賞
的
時
間
與
次
序
對
於
過
程
的

運
用
很
重
要
。

從
上
述
幾
項
動
機
論
並
由
許
多
角
度
、
觀
點

加
以
探
討
研
究
志
工
動
機
，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相
關

性
，
我
們
也
可
由
志
願
服
務
相
關
文
獻
及
實
例
中

了
解
志
工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動
機
絕
非
單
一
因
素

所
能
解
釋
，
它
通
常
蘊
含
多
元
性
動
機
，
諸
如
學

習
動
機
、
利
他
性
動
機
、
交
友
或
感
恩
回
饋

....

. . 

拉
布
。

(
貳
)
互
助
論

就
社
會
學
及
人
類
學
的
觀
點
，
人
類
社
會
在

原
始
時
代
印
有
五
屬
、
五
助
的
情
感

(
3
丘
吉
俏

。
同
廿
丘
。
口
問
古
間
停
旦
旦C
M
H
H可S
Z

立
戶
。
口
。
門

巴
巴
門
口
旦
旦
旦
叩
門3
8
)
，
再
遠
溯
人
類
發
展
最
初

階
段
，
這
種
互
助
的
願
墓
，
可
說
是
人
類
最
基
本

的
慾
墓
。
這
種
情
感
最
初
發
生
於
家
庭
或
部
落
，

一
家
家
長
或
部
落
領
柚
領
承
擔
保
護
全
家
、
全
族

安
全
的
責
任
，
以
防
範
各
種
天
泉
、
人
禍
等
，
各

種
危
險
之
來
盤
。
其
後
，
逐
漸
「
推
己
及
人
」
推

廣
到
家
族
以
外
的
同
胞
。
我
國
體
運
大
同
篇
，
以

老
幼
孤
寡
均
能
有
所
安
頓
為
目
標
，
亦
從
互
助
情

感
之
發
揮
，
進
而
能
守
望
相
扶
持
，
疾
病
相
扶
助

之
種
種
善
行
義
舉
之
履
踐
，
宏
揚
「
老
吾
老
以
及

人
之
老
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」
之
精
神
，
將
人

類
至
愛
予
以
宏
揚
，
此
一
五
助
情
感
，
乃
是
志
願

服
務
的
基
礎
。
(
註
八
)

(
金
)
平
等
觀

一
視
同
仁
的
一
體
根
本
原
則
是
推
展
志
願
服

務
的
重
要
原
則
之
一
，
它
在
重
視
個
體
，
關
懷
不

幸
之
時
，
更
不
志
于
受
助
者
尊
嚴
，
接
納
需
求
的

個
別
差
異
及
個
人
的
人
格
獨
立
完
整
，
尤
在
倡
導

平
等
參
與
之
時
，
自
由
選
擇
參
與
服
務
方
式
，
把

個
人
意
願
與
社
會
需
求
相
結
合
，
本
是
非
心
見
義

勇
為
，
對
社
會
不
幸
靚
而
有
見
，
盡
人
為
的
力
量

，
以
扭
轉
先
天
的
不
平
等
，
是
以
國
父
說
:
「

聰
間
才
智
愈
大
者
服
務
千
萬
人
之
務
，
造
千
萬
人

之
一
繭
，
聰
明
才
智
略
小
者
服
十
百
人
之
務
，
造
十

百
人
之
福
，
全
無
聰
明
才
智
者
服
一
己
之
務
，
造

一
己
之
福
」
，
即
是
發
展
人
性
中
五
助
、
合
作
、

一 217 一月女主1'--十八國民華中



服
務
、
犧
牲
之
道
德
心
，
以
補
人
類
天
生
的
不
平

等
，
由
上
述
可
見
志
願
服
務
所
努
力
的
也
是
致
力

真
正
的
平
等
。

(
肆
)
服
務
觀

綜
覽
墨
家
的
「
兼
愛
」
、
孔
子
的
「
己
所
不

欲
勿
施
於
人
」
'
孟
子
的
「
疾
病
相
扶
，
出
入
相

支
」
'
法
家
的
「
番
老
得
遂
，
幼
孤
得
長
」
'

國
女
的
服
務
人
生
觀
...... 

等
先
哲
百
家
，
雖
言
詞

各
異
，
卸
齊
鳴
助
人
利
他
的
服
務
理
念
，
且
其
功

能
則
在
致
力
培
養
與
協
助
人
們
建
立
人
我
一
體
的

服
務
觀
，
在
人
人
有
服
務
觀
念
，
發
揚
胞
與
為
懷

，
熱
心
公
益
的
仁
風
義
舉
，
社
會
才
會
充
滿
溫
暖

。(
伍
)
宗
教
觀

志
願
服
務
的
發
跡
、
貢
獻
多
源
自
各
宗
教
教

義
的
啟
發
及
奉
行
，
故
早
期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推

展
，
多
與
宗
教
有
關
，
其
信
仰
容
有
別
，
勵
善
無

不
同
。
因
此
，
有
些
學
者
認
為
現
今
之
社
會
福
利

服
務
係
由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發
展
而
來
的
。
例
如

•• 

貧
困
救
助
演
變
迄
今
即
是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，
其
善

行
的
基
本
動
力
係
源
自
宗
教
信
仰
，
諸
如
佛
教
的

慈
悲
、
佈
施
、
廣
種
一
瞄
田
、
道
教
的
做
功
德
積
善

行
、
基
督
教
的
施
比
受
更
有
一
禍
、
天
主
教
的
慈
愛

、
儒
家
的
仁
愛...... 

等
均
為
志
願
服
務
動
力
的
泉

源
之
一
。盔

、
評
估
經
驗
供
策
勵

檢
討
過
去
策
勵
未
來
是
精
進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的
重
要
措
施
之
一
，
社
會
福
利
志
願
服
務
工

作
由
政
府
正
式
以
創
新
方
案
計
畫
施
行
以
來
，
近

十
年
的
經
驗
，
漸
已
成
→
體
制
，
也
更
能
發
揮
其

服
務
功
能
。
回
顧
推
行
志
願
服
務
之
初
，
常
見
的

缺
失
致
使
民
眾
的
熱
忱
受
挫
，
士
心
願
服
務
推
展
未

順
暢
，
故
有
隨
風
而
起
無
疾
而
終
之
憾
。
因
此
，

為
了
要
使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愈
做
愈
精
，
功
能
愈
廣

的
悶
揚
，
更
領
以
專
業
評
估
過
去
的
經
驗
，
取
精

用
宏
以
作
策
勵
未
來
之
借
鏡
。
茲
就
下
列
魏
項
概

述
，
用
資
志
工
督
導
之
參
考
。

(
壹
)
理
念
欠
清

我
國
自
古
間
有
助
人
利
他
的
慈
善
義
行
，
如

•• 

養
嬰
堂
、
義
倉
、
奉
茶
、
施
粥•..•.• 

等
，
隨
社

會
的
演
進
也
不
斷
的
盛
行
而
推
廣
，
民
眾
參
與
的

意
願
日
熾
'
惟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志
工
其
動
機
五

具
、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機
構
團
體
缺
乏
正
確
的
理

念
、
認
識
及
妥
善
的
運
用
計
畫
，
更
乏
專
業
方
法

的
督
導
，
故
常
致
有
挫
折
的
服
務
經
驗
或
計
童
的

推
展
不
易
成
功
，
志
工
流
失
率
亦
大
。
因
此
使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躊
躇
不
前
，
甚
或
對
其
功
能
價
值
產

生
疑
慮
?
再
就
實
務
經
驗
案
例
中
，
可
以
發
現
其

主
要
的
原
因
之
一
是
規
劃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者

及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者
對
志
願
服
務
觀
念
不
正
確
或

過
度
期
望
，
服
務
乏
共
識
，
是
以
我
們
要
有
效
推
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計
畫
，
號
召
更
多
的
民
眾
順
利
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則
首
應
建
立
正
確
的
理
念

與
服
務
共
識
，
因
為
惟
有
在
知
得
深
中
方
能
行
得

力
。(

貳
)
動
，
刃
難
導

隨
著
科
技
的
演
進
，
民
眾
有
較
多
的
時
間
參

與
社
會
服
務
，
且
因
心
中
有
愛
，
助
人
利
他
的
動

力
受
啟
趟
，
惟
因
貢
獻
乏
方
向
，
致
以
傳
統
填
鴨

式
隨
喜
的
提
供
服
務
，
它
或
有
貢
獻
但
有
限
，
致

易
有
過
與
不
及
之
憾
。
換
言
之
，
服
務
動
力
難
以

導
引
，
致
易
有
一
窩
蜂
式
的
附
和
，
故
常
有
隨
風

而
起
無
疾
而
終
，
且
因
人
力
運
用
不
當
，
對
志
工

也
會
產
生
傷
害
或
錯
覺
。
因
此
，
在
社
會
熱
心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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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參
與
志
麒
服
務
背
心
願
日
熾
之
時
，
應
于
有
方
法

的
導
引
，
使
願
助
人
利
他
者
貢
獻
有
處
，
適
才
適

所
的
履
踐
愛
人
如
己
的
胸
襟
，
收
事
半
功
倍
之
故

。(
春
一
)
內
容
背
實

志
願
服
務
的
目
的
是
滿
足
受
助
者
的
需
求
，

而
要
使
服
務
內
容
能
因
時
應
勢
則
宜
隨
經
濟
社
會

的
變
遷
而
向
精
深
邁
進
。
換
言
之
，
志
願
服
務
所

油
詠
的
是
質
用
與
創
新
，
故
惟
有
多
元
化
，
實
用

的
內
容
才
能
吸
引
參
與
，
切
合
需
要
。
然
而
早
期

的
志
願
服
務
內
容
多
係
服
務
機
構
或
助
人
者
單
向

考
量
，
少
去
了
解
受
助
者
的
需
要
，
或
其
內
容
的

實
用
性
，
而
一
昧
地
提
供
其
過
時
或
背
離
需
求
的

服
務
內
容
，
則
呈
遞
減
的
服
務
教
用
，
且
易
使
資

源
浪
費
，
如
此
，
不
只
受
助
者
的
需
求
未
獲
充
分

滿
足
，
更
難
吸
引
民
眾
參
與
。

(
肆
)
知
能
不
足

雖
然
人
性
本
善
，
多
有
樂
於
助
人
的
善
念
義

舉
，
惟
困
乏
方
法
，
無
技
巧
的
提
供
服
務
，
故
常

有
事
倍
而
功
半
或
徒
勞
無
功
、
貢
獻
無
方
的
浪
費

資
源
，
甚
或
原
本
出
自
愛
心
的
服
務
，
反
而
造
成

受
助
者
的
不
便
。
在
現
今
社
會
受
助
者
之
需
求
，

已
非
單
一
個
體
予
以
物
質
提
供
的
可
滿
足
，
而
是

須
用
方
法
、
重
技
巧
的
輸
送
服
務
，
不
但
可
滿
足

受
助
者
也
可
促
進
志
工
的
成
就
感
，
自
我
成
長
的

願
望
，
進
而
以
績
故
吸
引
參
與
，
是
以
服
務
領
技

巧
，
知
能
更
專
精
是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不
二
法
門
之

(
伍
)
資
源
失
均

資
源
是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成
功
重
要
因
素
之
一

，
惟
有
妥
適
發
揮
資
源
功
能
，
始
易
彰
顯
志
願
服

務
績
效
。
我
國
自
古
有
仁
人
愛
物
的
習
性
及
傳
統

慈
善
行
為
，
故
常
踴
躍
提
供
有
形
的
物
質
資
源
，

但
它
多
屬
個
人
隨
喜
式
的
慈
善
義
行
，
雖
是
點
點

滴
滴
有
溫
馨
，
卸
因
熱
心
人
士
未
慧
心
的
調
配
，

每
使
資
派
過
度
集
中
，
錦
上
添
花
而
迫
近
浪
費
，

或
資
源
不
足
而
無
效
益
等
之
不
當
資
源
運
用
，
因

此
，
有
效
詢
和
資
源
，
促
使
資
源
問
循
相
輔
相
成

而
相
得
益
彰
，
才
能
充
分
發
揮
其
服
務
功
能
。

(
陸
)
法
令
未
臻

法
令
是
政
策
具
體
化
，
用
以
增
益
規
範
權
益

與
義
務
，
政
府
為
號
召
民
間
資
源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
己
訂
有
許
多
獎
勵
表
彰
法
規
，
俾
激
勵
民
眾
響
應

，
諸
如
;
專
業
獎
章
頒
給
辦
法
、
獎
勵
社
會
福
利

事
業
要
點
，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作
業
要
點

、
志
願
服
務
紀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
，..••.• 

等
。

各
級
政
府
或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也
都
有
表
揚
活
動
，

惟
多
是
散
見
各
處
，
求
士
心
願
服
務
工
作
能
全
面
推

展
健
全
法
制
當
屬
，
重
要
措
施
之
一
。

(
第
)
制
度
鮮
廣

我
國
早
期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因
乏
整
體
規

劃
'
故
志
工
流
失
率
高
，
績
故
也
不
易
彰
顯
，
造

成
推
展
既
費
力
，
功
能
亦
有
限
，
近
年
來
政
府
已

積
極
著
手
規
劃
符
合
國
惰
的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，
以

社
政
單
位
所
借
導
的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為
例
，
它
含

括
有
統
一
的
志
願
服
務
標
誌
，
終
生
榮
譽
證
照
，

志
工
及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服
務
守
則
、
保
障
權
利
義

務
的
法
規
、
具
體
的
獎
勵
措
施
、
志
工
一
晒
社
的
增

進
、
志
工
歌
曲
的
推
行•...•. 

等
環
環
相
扣
，
一
以

貫
之
，
漸
趨
成
形
，
施
行
迄
今
確
有
顯
著
績
效
與

貢
獻
，
它
對
志
工
訓
練
體
制
，
志
工
凝
聚
力
也
多

有
相
當
的
功
能
發
揮
，
惟
它
在
其
他
領
域
中
尚
待

推
廣
，
期
在
認
同
支
持
之
餘
也
以
一
致
的
志
願
服

務
制
度
全
面
推
展
，
則
服
務
文
化
的
塑
造
及
其
整

體
效
益
更
易
彰
顯
。

(
捌
)
績
效
乏
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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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統
的
「
偽
善
不
欲
人
知
」
之
觀
念
民
媒
體

新
聞
性
之
取
捨
下
使
志
願
服
務
的
溫
馨
事
跡
一
直

未
被
傳
揚
，
更
遑
論
示
範
或
吸
引
他
人
參
與
服
務

，
故
我
們
只
能
說
它
是
個
好
人
，
如
能
經
由
媒
體

傅
揚
其
仁
心
義
舉
使
更
多
的
民
眾
在
感
佩
之
餘
，

室
，
起
一
枚
尤
"
，
收
見
賢
思
齊
之
效
，
則
對
增
進
民
眾

一
鬧
社
必
能
放
益
更
多
。

(
玖
)
點
線
無
一
間

雖
然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日
益
受
重
視
，
也
愈
來

愈
多
熱
心
人
士
參
與
，
但
在
不
同
領
域
推
廣
的
志

願
服
務
都
是
點
或
線
，
而
無
整
體
面
的
連
結
，
故

，
有
重
程
提
供
服
務
或
因
經
驗
、
知
能
不
足
而
多
未

能
達
預
期
目
標
。
倘
如
有
志
工
銀
行
有
效
管
理
調

和
人
力
之
供
需
，
以
志
願
服
務
聯
繫
會
報
達
到
資

源
整
合
，
使
人
人
各
木
職
責
盡
心
盡
力
，
必
可
相

得
益
彰
。肆

、
需
求
衡
斟
為
取
向

策
略
是
導
引
計
蓋
有
放
貫
徹
的
指
針
，
使
執

行
不
問
偏
失
而
浪
費
資
源
，
更
可
促
進
志
願
服
務

的
總
體
目
標
之
達
成
，
換
言
之
，
以
間
確
策
略
為

取
向
，
方
能
使
民
間
參
與
有
方
向
，
在
大
家
知
曉

取
向
，
才
能
循
觀
點
近
似
到
步
伐
一
致
。
期
使
在

韋
策
靈
力
，
共
同
致
力
志
願
服
務
文
化
的
塑
造
，
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
茲
將
引
介
三
種
主
要
策
略
(
註
九
)
，
以
貫

徹
懸
以
努
力
之
目
標
。

(
直
)
意
念
宣
導
生
活
化
，
擴
大
參
與

宜
導
不
只
彰
顯
績
妓
，
吸
引
參
與
，
增
添
社

會
溫
馨
，
更
要
建
立
共
識
，
人
人
本
「
助
人
最
樂

、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信
念
，
慷
慨
捐
輸
，
樹
立
自
立

與
五
助
的
共
識
，
使
得
人
已
融
一
體
，
故
我
們
以

蘊
文
化
、
服
務
理
念
與
生
活
實
際
相
結
合
的
原
則

來
啟
迪
服
務
意
念
，
使
它
能
內
化
為
生
活
中
的
一

部
份
，
藉
以
激
發
其
助
人
利
他
的
動
力
，
建
立
正

確
的
服
務
理
念
。

志
願
服
務
的
項
目
內
容
隨
經
社
發
展
向
精
深

邁
進
，
耍
的
是
扣
緊
社
會
脈
動
，
在
人
員
的
參
與

中
認
同
，
在
大
眾
的
支
持
下
發
展
，
是
以
志
願
服

務
必
鎮
善
為
宜
介
，
極
領
透
過
文
字
、
聲
光
棍
訊

、
圖
井
、
宜
導
實
物
等
及
媒
體
的
支
持
，
以
強
化

宣
介
理
念
，
策
略
暨
措
施
，
循
聲
氣
相
投
，
以
建

立
政
府
與
民
間
併
一
屑
，
專
家
與
新
手
結
合
的
做
法

、
經
濟
和
社
會
相
調
和
，
以
開
拓
廣
度
，
擴
大
參

與
，
共
創
福
利
美
好
天
。

意
念
與
措
施
係
依
時
空
、
對
象
之
不
同
，
而

有
個
別
的
設
計
，
以
隨
閱
讀
人
學
養
與
喜
好
自
由

選
闊
，
主
要
做
法
有
下
列
踐
項

•• 

一
、
透
過
文
字
引
介
西
方
學
理
、
經
驗
、
出
版
國

情
化
的
專
著
、
服
務
手
冊
、
案
例
彙
編
..... 

. 

等
，
使
國
人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知
能
，

順
應
潮
流
，
與
時
精
進
。

二
、
以
漫
畫
、
國
畫
、
西
畫
、
溫
馨
照
L丹
等
方
式

緝
印
成
問
信
斤
海
報
、
服
務
特
色...•.. 

等
，

傳
達
「
助
人
最
樂
、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利
他
意

念
，
號
召
參
與
。

三
、
藉
科
技
聲
光
來
強
化
理
念
宣
導
效
益
，
擴
大

傳
播
點
，
總
期
趣
味
與
普
遍
。
諸
如
以
志
願

服
務
宣
導
煜
井
(
現
已
有
|
|
伸
出
溫
暖
雙

手
，
姊
姊
的
秘
密
，
志
願
服
務

M
T
V
'

志

工
情
、
天
使
心
等
)
於
電
視
台
、
台
汽
全
省

十
二
大
站
之
電
視
牆
同
步
播
放
，
並
拷
貝
分

送
各
醫
院
、
省
(
市
)
縣
(
市
)
政
府
等
相

關
單
位
，
運
用
地
方
媒
體
再
加
強
宣
導
傳
播

，
促
進
服
務
理
念
普
及
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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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以
寓
教
於
樂
方
式
;
透
過
各
種
活
動
，
在
過

程
中
使
參
與
者
實
際
體
驗
服
務
的
真
義
，
將

它
內
化
為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諸
如

•• 

童
子
軍

活
動
、
最
佳
拍
檔
攝
影
比
賽
、
徵
文
比
賽
、

徵
句
、
徵
圖
比
賽
等
，
期
以
感
性
的
佳
句
傳

揚
助
人
利
他
的
觀
念
，
且
自
學
校
、
家
庭
入

手
，
使
兒
童
自
幼
即
受
服
務
意
念
的
薰
陶
、

建
立
服
務
的
人
生
觀
，
培
育
志
願
服
務
新
動

力
。

五
、
與
生
活
質
品
相
結
合
、
使
福
利
宜
導
生
活
化

，
將
志
願
服
務
意
念
融
合
於
生
活
實
物
中
，

收
潛
移
默
化
之
效
。
主
要
的
成
品
有

•• 
社
會

福
利
傘
、
汽
車
遮
陽
板
、
銅
質
書
籤
、
愛
的

日
曆
、
與
信
片
、
益
智
撲
滿
...... 

等
，
均
本

「
實
用
與
美
觀
兼
顧
、
精
緻
與
新
奇
兼
有
」

的
原
則
精
心
策
劃
，
使
宜
介
更
具
效
果
。

宜
導
不
在
炫
耀
績
效
，
而
是
彰
顯
成
效
以
吸

引
參
與
，
更
要
普
及
、
建
立
一
種
共
識
，
即
人
人

以
自
立
自
強
為
榮
，
而
廣
大
民
眾
在
行
有
餘
力
時

，
也
肯
懷
慨
捐
喻
，
樹
立
自
立
與
五
助
的
共
識
，

使
人
已
融
一
體
。
更
具
體
的
是
宣
揚
一
種
意
識
與

教
育
，
讓
政
府
覺
得
為
民
服
務
是
一
種
責
任
;
民

眾
覺
得
為
同
胞
服
務
是
一
種
光
榮
，
大
家
循
內
心

深
處
的
仁
，
來
做
行
隨
念
至
的
義
，
使
得
在
不
同

時
空
、
創
叫
做
不
同
服
務
項
目
，
吸
引
不
同
類
型
的

人
展
開
服
務
，
從
而
達
成
志
願
服
務
之
目
標
。

(
貳
)
服
務
制
度
專
精
化
，
提
眾
﹒
刃
量
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，
塑
造
服
務
文
化
，
除
了
要

樹
立
正
確
的
服
務
意
念
外
，
還
應
該
從
建
制
來
著

手
，
這
也
是
政
府
近
年
來
懸
以
致
力
的
目
標
;
且

已
成
雛
形
，
如
能
再
于
強
化
及
推
廣
，
不
只
可
齊

一
各
志
願
服
務
單
位
之
步
伐
，
亦
可
藉
以
凝
聚
志

工
向
心
力
及
穩
定
性
，
因
它
含
有

•• 

象
徵
榮
譽
之

服
務
標
誌
、
終
生
榮
譽
的
服
務
證
照
、
提
振
士
氣

的
服
務
歌
曲
、
有
形
約
束
的
服
務
法
規
、
無
形
現

範
的
服
務
守
則
、
保
障
權
益
的
服
務
保
險
、
獎
勵

鼓
勵
的
增
進
一
幅
社
，
彼
此
貫
連
運
作
，
在
有
組
織

體
系
下
相
五
激
勵
，
在
有
制
度
推
展
中
相
得
益
彰

，
以
期
蔚
為
風
氣
。

茲
就
目
前
內
政
部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的
主

要
做
法
分
述
如
下
﹒
.

一
、
象
徵
榮
譽
的
服
務
標
誌

鑑
於
樹
立
志
願
服
務
新
形
象
、
強
化
志
工
榮

譽
心
，
首
應
有
統
一
的
象
徵
標
誌
，
以
利
辨
識
;

且
按
以
做
相
關
系
列
的
還
用
設
計
宜
導
，
將
更
宏

其
效
。
此
乃
運
用
企
業
管
理
之
行
銷
理
念|
|
c

l
s

企
業
識
別
系
統
理
論
之
應
用
。
是
以
由
省
(

市
)
政
府
公
開
徵
選
最
能
代
表
志
願
服
務
之
特
性

與
意
義
之
標
諒
，
再
送
內
政
部
會
岡
省
(
市
)
政

府
等
單
位
評
選
出
現
行
之
志
願
服
務
標
誌
'
內
政

部
也
於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函
知
省
(
市
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及
各
相
關
單
位
統
一
揉
行
「

志
願
服
務
標
誌
」
'
並
積
極
引
介
給
其
他
領
域
之

志
願
服
務
單
位
、
國
體
，
俾
取
得
全
國
志
願
服
務

標
誌
統
一
之
認
悶
，
以
利
塑
造
志
工
形
象
與
榮
譽

二
、
終
生
榮
譽
的
服
務
證
照

志
願
服
務
係
屬
內
心
意
願
的
自
發
，
為
確
保

服
務
品
質
及
受
助
者
權
益
之
保
障
，
因
此
，
服
務

須
方
法
、
關
懷
重
態
度
，
且
經
甄
選
、
職
前
訓
蝶

、
實
習
合
格
後
再
子
授
證
而
為
合
格
志
工
。
為
使

志
工
服
務
時
數
之
登
錄
累
計
不
因
服
務
單
位
不
同

或
因
故
中
斷
而
再
參
與
服
務
之
時
數
無
法
考
證
或

記
錄
，
俾
於
督
導
，
表
揚
時
之
依
循
。
內
政
部
乃

於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七
月
廿
四
日
訂
定
「
志
願
服
務

記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
，
為
貫
徹
核
頒
志
願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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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記
錄
證
或
頌
賠
金
質
、
銀
質
、
銅
質
獎
章
之
依

接
。
並
函
知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廣
為
宜

導
、
推
廣
執
行
，
為
志
工
銀
行
奠
基
石
，
增
進
志

工
管
理
、
督
導
之
便
利
，
建
立
志
工
終
生
榮
譽
。

三
、
提
振
士
氣
的
服
務
歌
曲

歌
曲
具
有
許
多
有
意
義
的
價
值
與
功
能
，
不

只
可
以
優
美
的
旋
律
傳
達
服
務
意
念
，
更
可
提
振

服
務
士
氣
，
激
發
服
務
動
力
。
目
前
省
社
會
處
、
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及
許
多
志
願
服
務
圖
像
都

有
其
志
願
服
務
歌
曲
，
且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
已
將
其
公
開
甄
選
揉
行
之
志
願
服
務
歌
曲
，
錄
製

成
卡
帶
分
送
各
相
關
單
位
參
揉
推
廣
流
傳
。

四
、
有
形
約
束
的
服
務
法
鈍

服
務
是
自
由
意
頓
的
參
與
，
為
使
志
工
服
務

行
為
標
準
化
，
不
因
個
人
的
隨
喜
而
影
響
服
務
績

妓
，
故
賓
對
服
務
相
關
行
為
、
流
程
予
以
具
體
條

文
之
訂
定
，
志
工
在
參
與
之
初
則
有
先
被
告
知
的

權
利
，
於
認
岡
後
更
有
遵
行
的
義
務
，
用
以
保
障

受
助
者
與
服
務
者
的
權
益
。
目
前
內
政
部
已
委
託

研
究
完
成
「
社
會
福
利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草
案
，
供

未
來
研
擬
相
關
法
之
參
考
。

五
、
無
形
規
範
的
服
務
守
則

守
則
是
從
業
人
員
道
德
兢
範
興
修
已
善
辜
的

服
務
圭
呆
，
換
言
之
，
守
則
介
法
乎
現
與
道
德
之

間
的
一
種
約
束
，
讓
參
與
者
覺
得
是
理
所
當
然
，

理
應
如
是
的
肯
服
膺
，
使
它
根
於
心
順
乎
情
的
認

識
，
如
此
則
自
然
會
做
的
心
安
，
做
得
愉
快
。

志
願
服
務
守
則
不
但
揭
欒
了
它
的
基
本
哲
理

，
共
同
信
念
及
行
為
標
準
'
同
時
也
申
明
了
它
的

任
務
、
使
命
及
努
力
方
向
。
因
此
，
建
立
服
務
守

則
要
的
是
參
融
各
國
已
頒
守
則
，
使
它
在
國
際
化

中
有
國
情
化
，
在
倫
理
化
中
有
實
際
化
，
俾
具
特

色
，
聯
繫
同
仁
，
奠
定
尊
嚴
、
樹
立
標
車
。
而
此

守
則
，
不
只
要
工
作
員
對
奉
獻
意
念
的
認
同
領
悟

遵
，
以
激
發
動
力
，
機
構
本
身
也
要
齊
一
步
伐
、

善
盡
職
責
依
循
其
守
則
，
以
保
障
品
質
、
提
昇
素

質
。
目
前
省
(
市
)
政
府
及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
會
均
有
志
工
守
則
之
訂
定
，
但
乏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
之
守
則
，
故
宜
參
照
守
則
研
訂
的
原
則
，
擬
訂
志

工
守
則
及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之
守
則
，
亦
盼
各
團
體

、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就
自
身
的
特
性
與
需
要
，
增
刪

修
訂
，
以
求
可
行
易
行
，
信
守
服
膺
，
其
故
益
也

較
能
彰
顯
。

六
、
獎
勵
鼓
勵
的
增
進
福
祉

公
平
、
公
開
的
表
彰
獎
勵
是
鼓
勵
志
工
持
續

服
務
的
主
要
動
力
。
希
藉
績
效
吸
引
參
與
，
經
由

媒
體
的
傳
揚
宣
導
，
收
見
賢
思
齊
之
效
。
目
前
除

政
府
訂
有
獎
勵
民
間
加
強
推
展
社
所
福
利
之
法
揖

十
餘
種
，
例
如
:
所
得
稅
法
、
專
業
獎
章
頒
給
辦

法
、
獎
勵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要
點
、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.••..• 

等
都
有
具
體
的
獎
勵
措

施
，
民
間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之
表
揚
績
優
志
工
也
有

多
種
;
諸
如
•• 

三
清
慈
善
會
的
「
三
清
獎
」
、
臺
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的
「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」
、
「

金
駝
獎
」
'
高
雄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的
「
金
暉
獎

」
。
另
外
，
各
志
願
服
務
單
位
也
依
其
財
力
資
源

而
于
志
工
其
他
之

一瞄
祉
;
如
志
工
交
通
津
貼
、
志

主
誤
餐
費
或
相
關
之
優
待
措
施
，
禮
輕
情
重
、
可

增
志
工
福
社
，
而
無
礙
服
務
之
崇
高
性
。

七
、
保
障
權
益
的
服
務
保
險

志
工
權
益
獲
保
障
是
增
進
志
工
向
心
力
，
持

續
服
務
動
力
與
服
務
安
全
感
，
例
如
•• 

子
服
務
者

及
受
助
者
服
務
保
險
或
成
立
志
工
福
利
五
助
金
，

于
年
長
(
長
青
)
志
工
之
安
全
保
障
或
慰
勞
金
(

當
保
險
公
司
不
願
接
受
長
背
志
工
投
保
時
，
慰
勞

金
之
互
補
容
或
可
行
)
。
目
前
政
府
所
召
募
運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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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社
會
福
利
志
工
均
有
給
予
平
安
保
險
，
民
間
志

願
團
體
的
志
工
也
多
鼓
勵
予
以
加
保
，
以
提
昇
服

務
意
願
，
全
神
投
入
服
務
行
列
。

(
金
)
全
面
推
廣
科
際
化
、
弘
揚
績
效

把
溫
情
送
到
陰
暗
地
，
將
關
懷
傳
遍
到
需
要

處
，
耍
的
是
敞
開
廣
潤
的
胸
襟
，
結
合
不
同
信
仰

專
長
的
民
眾
、
基
金
會
和
機
構
來
銜
接
，
作
為
供

需
間
的
橋
樑
，
連
到
「
呼
援
有
處
，
貢
獻
有
門
」

'
更
使
得
愛
心
志
業
可
以
藉
民
間
廣
大
潛
力
的
支

助
來
擴
充
政
府
服
務
的
功
能
，
讓
人
們
循
著
盡
心

參
與
、
接
受
委
託
、
代
為
營
運
、
申
請
補
助
、
獲

得
獎
勵
等
不
同
方
式
，
在
利
人
榮
己
中
連
成
參
與

性
，
更
藉
由
全
面
推
廣
、
建
立
網
絡
、
整
合
資
源

、
調
呼
供
需
，
相
五
支
援
，
而
做
以
下
的
努
功
。

一
、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成
功
的
前
提
是
內
謀
組
織
的

健
全
、
外
求
條
件
的
配
合
;
前
者
是
藉
以
吸

收
才
智
雙
全
的
人
，
發
揮
物
力
的
功
妓
，
達

成
服
務
的
目
標
，
所
以
鼓
勵
省
(
市
)
政
府

輔
導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，
期
藉
專
精
之
服

務
組
織
，
策
進
服
務
工
作
之
推
展
，
建
立
服

務
網
絡
，
成
立
志
工
銀
行
，
設
置
志
願
服
務

信
箱
，
使
「
願
助
人
利
他
者
財
獻
者
處
，
需

他
人
扶
助
者
呼
援
有
鬥
」
。

二
、
充
分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，
建
立
資
源
轉
介
系
統

'
促
使
資
源
調
和
，
避
免
重
程
浪
費
，
在
相

輔
相
成
中
發
揮
最
大
效
用
。

一
二
、
提
供
不
同
層
級
對
象
服
務
訊
息
，
參
考
方
案

，
有
效
導
引
依
其
意
願
、
專
長
、
選
擇
其
所

愛
，
更
愛
其
所
選
擇
，
彰
顯
其
服
務
功
能
。

四
、
服
務
扭
要
方
法
，
重
技
巧
，
且
志
工
也
來
自

不
同
背
景
、
專
長
、
為
有
效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，
更
佰
胡
子
不
同
層
級
之
訓
蝶
，
使
他
能

具
有
服
務
知
能
而
勝
任
愉
快
。
並
藉
教
育
訓

練
之
推
廣
，
普
及
服
務
理
念
，
期
使
民
眾
在

認
知
了
解
後
更
能
身
體
力
行
，
佐
以
在
職
訓

練
則
可
精
進
服
務
品
質
，
是
以
有
志
工
學
苑

對
志
工
訓
線
有
四
個
層
級
之
課
程
設
計
及
教

材
編
印
，
對
訓
練
標
準
化
，
制
度
化
亦
有
助

A益
。

五
、
加
強
志
願
服
務
的
研
習
，
座
談
及
志
願
服
務

團
體
相
五
間
觀
摩
、
聯
誼
、
共
享
服
務
成
果

與
經
驗
，
彼
此
功
能
相
輔
，
飯
可
做
良
性
競

賽
，
也
使
服
務
轉
介
及
資
源
整
合
有
良
好
的

基
礎
。

六
、
獎
助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，
民
間
機

構
、
團
體
適
時
辦
理
績
優
個
人
、
團
體
之
表

揚
，
以
激
勵
士
氣
，
宏
大
服
務
效
果
。

七
、
加
強
不
同
領
域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之
協
調
聯
繫

、
建
立
共
識
與
一
致
的
概
念
，
齊
一
步
伐
，

故
能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，
彰
耀
服
務
績
妓
，
在

心
中
存
仁
，
人
人
參
與
來
履
踐
凝
塑
服
務
文

化
增
添
社
會
之
溫
馨
。

綜
合
而
言
，
參
與
不
只
在
求
可
大
可
久
，
尤

在
求
可
行
。
換
言
之
，
「
德
貴
自
覺
，
行
貴
有
恆

」
，
因
此
，
服
務
工
作
參
與
是
經
過
思
考
秉
持
傳

承
，
在
求
新
求
好
的
原
則
下
，
助
人
自
助
，
關
心

參
與
，
落
實
增
盆
民
眾
福
利
。

伍
、
具
體
措
施
作
導
引

有
明
確
策
略
為
取
向
，
繼
以
具
體
措
施
為
導

引
，
則
志
願
服
務
之
弘
揚
將
益
顯
其
妓
，
也
是
達

成
志
願
服
務
目
標
的
主
要
措
施
。
茲
將
列
舉
發
項

措
施
，
供
有
志
之
士
參
考
，
期
在
閱
讀
相
五
激
勵

中
，
以
創
新
、
促
進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更
普
及
、
更

具
績
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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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里
〉
體
制
保
障
共
進
，
啟
迪
綿
延

志
願
服
務
參
與
者
有
感
而
為
，
如
要
讓
他
的

動
力
源
源
不
竭
，
則
有
賴
健
全
的
體
制
為
經
，
具

體
實
用
的
保
障
措
施
為
綽
，
在
交
互
相
融
中
使
志

工
於
熱
情
參
與
之
餘
，
有
歸
屬
感
及
安
全
感
。
以

服
務
體
制
強
化
服
務
形
象
，
具
體
的
保
障
措
施
增

盎
志
工
福
祉
。
在
人
人
以
志
願
服
務
為
志
業
，
故

能
勞
而
無
怨
，
樂
此
不
痕
，
因
它
能
體
悟
「
子
、

取
」
的
精
髓
與
喜
悅
，
故
能
使
心
之
深
處
存
仁
，

情
之
極
致
有
義
，
行
隨
念
至
有
誠
，
則
可
達
志
願

服
務
可
大
可
久
的
廣
深
性
與
持
久
性
﹒
p

更
能
在
助

人
自
助
，
使
受
助
者
自
立
後
行
有
餘
力
緬
懷
回
饋

服
務
，
形
成
良
性
循
環
，
人
力
就
能
綿
綿
不
絕
。

(
貳
)
訓
總
督
導
並
用
，
提
昇
品
質

以
意
識
來
產
生
動
力
，
用
方
法
來
顯
示
功
能

，
志
願
服
務
者
如
能
擁
有
就
能
從
意
識
上
的
認
同

而
達
到
做
法
的
一
致
，
故
能
有
一
定
的
服
務
品
質

。
在
現
今
人
們
的
需
求
多
元
化
，
己
非
個
人
的
慈

善
義
行
所
能
滿
足
，
故
技
巧
績
不
斷
的
研
探
砌
哇

，
在
服
務
過
程
中
更
績
有
專
業
督
導
于
以
指
導
及

組
詢
，
使
志
工
不
因
個
人
的
知
能
差
異
或
盲
點
而

影
響
服
務
成
效
。
在
目
前
志
工
訓
鍊
體
制
業
漸
成

形
，
在
有
系
統
，
循
序
激
進
的
予
以
新
知
訓
線
，

當
可
為
服
務
工
作
能
力
奠
下
宏
基
，
俾
服
務
的
順

利
推
展
，
要
達
上
項
目
標
更
要
有
專
業
督
導
的
支

持
、
解
惑
、
考
核
，
使
服
務
績
效
日
益
精
進
，
提
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(
毒
品
)
創
新
參
與
互
映
，
增
添
效
益

好
的
志
願
服
務
涵
詠
的
是
實
用
與
創
新
，
實

用
講
求
的
是
因
應
需
要
，
符
合
民
之
所
好
，
創
新

要
求
的
是
日
新
叉
新
，
與
時
並
進
，
是
以
志
願
服

務
的
內
涵
是
因
應
社
會
實
際
需
要
，
應
有
的
必
要

措
施
，
惟
有
不
斷
創
新
項
目
，
吸
引
更
多
民
眾
參

與
，
既
可
滿
足
參
與
者
的
專
長
、
興
趣
、
多
樣
化

及
新
奇
的
心
理
，
藉
以
擴
大
服
務
層
面
，
彰
顯
其

績
效
;
諸
如
•• 

現
今
志
願
服
務
除
有
物
質
提
供
外

也
輔
以
精
神
上
的
扶
助
，
故
有
生
命
線
、
張
老
師

、
觀
音
線
、
支
援
您
專
線
等
，
甚
或
因
醫
學
科
技

的
發
達
更
有
器
官
的
捐
蝠
，
使
其
關
愛
社
會
民
眾

的
崇
高
胸
襟
遺
留
人
間
，
尤
為
可
佩
，
這
些
都
是

因
應
時
代
的
需
要
而
創
新
的
項
目
。

(
肆
)
資
源
網
絡
相
輔
，
連
結
成
面

志
願
服
務
的
措
施
是
源
自
需
要
，
基
於
策
略

，
而
落
實
在
服
務
。
且
以
華
策
眾
力
的
科
際
整
合

'
較
能
涯
聚
資
源
以
畢
其
功
於
一
役
，
使
受
助
者

的
多
元
化
需
求
，
在
融
合
許
多
團
體
職
能
中
子
以

滿
足
。
而
這
些
資
源
無
論
是
有
形
的
或
無
形
的
，

尤
領
以
科
學
的
管
理
，
適
應
社
會
發
展
需
要
，
建

立
資
源
網
絡
，
使
供
給
的
資
源
是
切
合
需
要
，
將

益
顯
其
效
用
，
在
相
五
支
援
中
以
達
調
和
，
使
服

務
資
源
的
輸
送
更
順
暢
。
因
之
，
不
間
是
感
情
的

慰
藉
，
金
錢
的
援
供
，
知
識
的
引
導
，
正
義
的
伸

張
，
都
可
藉
著
點
的
深
入
，
線
的
串
穿
及
面
的
連

結
，
使
這
種
知
的
關
懷
、
仁
的
實
踐
，
勇
的
擴
充

，
用
之
於
志
願
服
務
就
可
達
到
「
人
人
可
參
與
，

處
處
可
展
開
，
時
時
生
作
用
，
物
物
可
貢
獻
」
的

全
面
性
，
從
而
蔚
為
風
氣
造
成
潮
流
，
讓
無
形
的

愛
心
精
神
資
源
與
有
形
的
物
質
資
源
相
五
激
盪
下

，
凝
塑
出
助
人
利
他
的
文
化
。

(
伍
)
獎
勵
鼓
勵
乘
採
'
弘
揚
服
務

探
究
出
動
力
的
泉
源
、
了
解
其
功
能
，
只
是

架
構
，
如
果
賦
予
新
的
原
素
，
自
然
還
能
更
滋
長

、
更
蓬
勃
地
弘
揚
服
務
。
這
些
新
原
素
諸
如•• 

人

力
的
吸
引
，
物
力
的
捐
獻
，
項
目
的
增
多
，
技
巧

的
精
進
。
換
言
之
，
是
因
人
的
灌
聚
盟
擴
大
了
力

量
，
因
素
質
的
提
高
而
鼓
勵
了
人
的
參
與
，
這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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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五
影
響
的
良
性
循
環
，
由
鞏
固
服
務
的
基
麓
，

到
擴
大
了
服
務
陳
營
，
(
註
十
一
)
主
要
的
途
徑

有
﹒
.

一
、
以
獎
勵
鼓
勵
來
吸
引
人
力
。

二
、
以
豁
免
額
的
擴
大
來
增
進
財
源
。

三
、
以
新
興
項
目
來
因
應
需
要
。

四
、
以
科
際
整
合
來
增
加
服
務
的
深
度
與
精
神
。

總
之
，
循
勞
而
無
怨
的
參
與
，
使
之
人
力
無

窮
，
邁
向
惠
而
不
費
的
投
入
，
達
財
力
不
竭
。
由

於
策
略
取
向
開
確
，
因
應
貫
徹
之
具
體
措
施
雄
之

導
引
，
則
志
願
服
務
的
理
想
目
標
可
順
利
履
踐
。

陸
、
結

語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是
增
加
人
間
溫
情
，
促
進
社

會
融
洽
最
有
成
效
也
易
行
的
服
務
。
因
為
助
人
利

他
的
意
念
隨
人
性
之
發
展
而
存
之
於
內
，
藉
由
外

力
的
啟
迪
，
導
引
而
將
可
行
之
於
外
，
其
構
想
、

做
法
也
當
隨
不
同
空
間
、
文
化
需
要
而
產
生
多
采

多
姿
，
不
同
類
別
與
形
態
的
服
務
，
以
滿
足
需
求

，
使
施
者
真
情
流
露
，
受
者
溫
馨
滿
懷
。
而
要
達

其
標
的
最
重
要
的
是
需
要
以
意
念
信
心
為
前
提
，

惟
有
願
為
、
能
為
方
能
循
服
務
體
制
的
凝
聚
力
量

'
灌
百
川
而
為
海
的
弘
揚
服
務
。
飯
使
是
不
同
的

哲
崗
、
教
義
，
雖
散
為
萬
殊
的
詞
語
不
同
，
但
由

於
其
觀
點
的
相
近
、
做
法
的
相
間
，
而
能
兼
容
並

蓄
、
集
為
一
體
，
擴
大
服
務
績
赦
。
是
以
在
認
同

中
達
工
作
的
滿
足
，
且
能
彼
此
心
手
相
連
，
凝
成

善
的
連
鎖
、
愛
的
萬
里
長
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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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一
:
蔡
漢
賢
著
，
志
願
服
務
論
見
彙
編
頁

二
(
志
願
服
務
的
涵
義
由
來
範
疇
與
原

則
)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編
印
。

註

二•• 

蔡
漢
賢
著
，
「
助
人
最
樂
、
服
務
最
榮

」
志
願
服
務
國
情
化
應
有
的
認
識
與
取

向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編
印
。

註

二.. 
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騙
，
如
何
推
動
志

願
服
務
頁
立
了
臺
灣
省
故
府
社
會
處
編

印

註

四•• 

湖
中
鴨
譯
，
志
願
服
務
動
機
混
介
(
譯

自
究
崑
丘
吉
的
本
E
M
H〈
。
-
Z
E
O
O門
的
這

(
戶
"
片
片
山
、
開
巴
。
。

2
)
)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
社
會
處
編
印
。

註

五•• 

P

出
﹒
宮
自
己
。
只
旦
旦
穹
的
戶
門
戶
。
口
問
戶
口
已

可
叩
門
的
。
口
ω
-
Z司

(
Z
o
d
有

J門
。
門
付
出M
M『
均
已

骨
肉
。
看
】
φ
斗
0
)
。

註

六•• 

同
註
四
。

註

七
:
同
註
囚
。

註

八.. 
蔡
漠
賢
主
編
，
志
願
服
務
理
論
與
實
務

頁
九
(
白
秀
雄
著
，
志
願
服
務
的
理
論

基
礎
)
，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
練
中
心
印
行
。

註

九•• 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，
塑

造
服
務
文
化
素
，
內
改
部
社
會
司
印
。

註

十•• 

蔡
漠
賢
主
編
，
志
願
服
務
的
理
論
與
實

務
頁
三
一
六
(
蔡
漠
賢
著
，
志
願
服
務

應
有
的
做
法
與
展
望
)
，
中
華
民
國
社
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線
中
心
印
行
。

註
十
一•• 

同
註
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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